
三-1 辦理辦理親職教育活動(含家庭教育 10 大議題)親師座談 

1.113/10/08班親會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班親會實施計畫 

一、 宗旨： 

(一) 建立親職教育共識，幫助家長自我成長。  

（二）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培養親師合作默契。 

（三）策畫班級活動，以便有效進行各項教學支援及親子活動。 

（四）充分運用社會資源，提供家長貢獻專長之機會。 

二、 實施原則： 

(一) 每學年第一次班親會活動時間由學校規劃安排，原則上在開學後二週內舉行，第二次以後則各班

自訂時間。 

（二）為便於家長參與班親會，召開之時間以非上班、上課之時間為原則。 

三、實施日期：113年 10月 8日（星期二）晚上六點半至八點半止。 

四、實施地點：本校活動中心及各班教室。 

五、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主持人 列席人員 

17：00-18：10 預備場地 
活動中心 

各班教室 
輔導處  

18：10-18：30 家長報到 活動中心 輔導處  

18：30-19：00 
校長致詞 

家長會長致詞 
活動中心 輔導處 

各處室行政人員 

各班導師 

19：00-20：30 班級親師會 各班教室 各班導師  

六、實施程序： 

（一）每學期第一次班親會之召開： 

1.選出召集人及會員分組分工(文書組、活動組、財務組、記錄組、 

聯絡組)。 

2.每位家長為班親會當然會員，建立通訊錄。 

3.教師擬定學期計畫表〈需家長參與事項〉並公佈之。 

三、 每學期第二次以後的班親會，均由各班班級導師與召集人協商後， 

 依需要自由召開。 

四、 班親會之召開，須事先填妥親師會會簽單，列明時間、地點後，由級 



任老師簽名，交輔導處會有關處室，並經校長核可後，再發開會通知 

單予家長。 

五、 若需用到班級教室或學校場所請盡量利用週六及週日早上時間舉行。 

若因會議需要借用學校場地，須事先申請，若有衝突，以申請時間之 

先後或協調方式處理之。 

（五）班親會之活動，如為學生參與之活動，其活動地點、時間及各項收 

費，均須依教育局有關規定辦理。 

七、導師及校方列席人員之任務： 

（一） 每學期定時之班親會除做親師溝通外，並請班級導師傳達校方各處 

室欲轉知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行政人員列席。 

（二） 班級親師會中，家長對學校之各項措施如有不明白之處，出席導師 

或列席之學校人員必須詳予說明。 

（三） 會議討論事項若與學校行政或現行教育法規相違背時，校方出席人 

員必須建請家長以建議方式提出，不宜做成決議強求學校遵行。 

（四） 會議結束後，請召集人於三天內將會議紀錄交由班級導師轉交輔導處， 

以便於答覆各班家長之建議事項。 

（五） 班親會或家長個人擬定之問卷或通知單，欲由學生帶回者，導師須 

詳閱並經由校方同意始可散發，如發現有不妥情事，請知會有關處室 

或商請擬定者修正之，以避免誤解或困擾之情事發生。 

八、全程參加班親會之家長（需於班級簽到及活動中心簽到），其子女予嘉獎一次以資鼓勵。 

九、班級親師設置要點另訂定之，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十、經費：行政部分由學校相關經費支出，班級部分由家長會編列預算支應。 

十一、本計畫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2.113/10/19 親職講座 

 
 

 



 
 

 
 



 

 
 

 

 

 

 

 



3.114/03/06 班親會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班親會實施計畫 

六、 宗旨： 

(一) 建立親職教育共識，幫助家長自我成長。  

（二）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培養親師合作默契。 

（三）策畫班級活動，以便有效進行各項教學支援及親子活動。 

（四）充分運用社會資源，提供家長貢獻專長之機會。 

七、 實施原則： 

(一) 每學年第一次班親會活動時間由學校規劃安排，原則上在開學後二週內舉行，第二次以後則各班

自訂時間。 

（二）為便於家長參與班親會，召開之時間以非上班、上課之時間為原則。 

三、實施日期：114年 3月 6日（星期四）晚上六點半至八點半止。 

四、實施地點：本校活動中心及各班教室。 

五、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主持人 列席人員 

17：00-18：10 預備場地 
活動中心 

各班教室 
輔導處  

18：10-18：30 家長報到 活動中心 輔導處  

18：30-19：00 
校長致詞 

家長會長致詞 
活動中心 輔導處 

各處室行政人員 

各班導師 

19：00-20：30 班級親師會 各班教室 各班導師  

六、實施程序： 

（一）每學期第一次班親會之召開： 

1.選出召集人及會員分組分工(文書組、活動組、財務組、記錄組、 

聯絡組)。 

2.每位家長為班親會當然會員，建立通訊錄。 

3.教師擬定學期計畫表〈需家長參與事項〉並公佈之。 

八、 每學期第二次以後的班親會，均由各班班級導師與召集人協商後， 

 依需要自由召開。 

九、 班親會之召開，須事先填妥親師會會簽單，列明時間、地點後，由級 

任老師簽名，交輔導處會有關處室，並經校長核可後，再發開會通知 

單予家長。 



十、 若需用到班級教室或學校場所請盡量利用週六及週日早上時間舉行。 

若因會議需要借用學校場地，須事先申請，若有衝突，以申請時間之 

先後或協調方式處理之。 

（五）班親會之活動，如為學生參與之活動，其活動地點、時間及各項收 

費，均須依教育局有關規定辦理。 

七、導師及校方列席人員之任務： 

（六） 每學期定時之班親會除做親師溝通外，並請班級導師傳達校方各處 

室欲轉知之事項，必要時得邀請行政人員列席。 

（七） 班級親師會中，家長對學校之各項措施如有不明白之處，出席導師 

或列席之學校人員必須詳予說明。 

（八） 會議討論事項若與學校行政或現行教育法規相違背時，校方出席人 

員必須建請家長以建議方式提出，不宜做成決議強求學校遵行。 

（九） 會議結束後，請召集人於三天內將會議紀錄交由班級導師轉交輔導處， 

以便於答覆各班家長之建議事項。 

（十） 班親會或家長個人擬定之問卷或通知單，欲由學生帶回者，導師須 

詳閱並經由校方同意始可散發，如發現有不妥情事，請知會有關處室 

或商請擬定者修正之，以避免誤解或困擾之情事發生。 

八、全程參加班親會之家長（需於班級簽到及活動中心簽到），其子女予嘉獎一次以資鼓勵。 

九、班級親師設置要點另訂定之，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十、經費：行政部分由學校相關經費支出，班級部分由家長會編列預算支應。 

十一、本計畫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4.114/04/26 親職講座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 113學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 

【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計畫】 

壹、實施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 

貳、實施目標 

一、使家長瞭解孩子的心理特質、吸收新的教育方法，並正確引導孩子適應現代社會，迎向豐富美好

人生。 

二、打開並暢通親、師、學生之間的溝通管道，增進彼此的了解。 

參、實施對象 

    目標學生家長，其他家長歡迎參加。 

肆、實施方式及內容 

1.實施方式辦理親職教育講座。 

   2.實施內容：加強親師合作，強化親職教育觀念，喚起家長對家庭教育的重視，藉活動增進親子感

情，以落實親子教育功能及學校教育效能，並提昇家長素質，增進家庭教育功能。 

伍、推動小組組織分工表 

 

教育優先區執行小組分工明細表 

執行小組 職稱 姓名 工作要項  

召集人 校長 王仁穩 督導本年度教育優先區執行事宜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余政隆 協助辦理本年度教育優先區相關事宜 

執行委員 總務主任 趙換康 1.經費請領 

2.依規定辦理採購 

執行委員 輔導主任 彭成偉 統籌辦理本年度教育優先區相關事宜、理念宣導 

執行委員 學務主任 黃囿維 協助辦理本年度教育優先區相關事宜 

執行委員 訓育組長 潘姵慶 協助指標調查及彙整  

執行委員 輔導組長 江旻晏 1協助指標調查 

2親職活動辦理執行 

3經費請領與執行 

4成果資料彙整 

執行委員 主    計 邱巧雲 經費核銷 

執行委員 家長會長 張寧娟 1.協助統合社區資源 

2.義務工作與指導諮詢服務 

陸、活動程序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講)人 備註 

114.4.26 08:30－08:40 報到   輔導處  



 

柒、實施日期 

    按計畫陸續實施。 

捌、實施時間 

    113年 8月 1日至 114年 7月 31日 

玖、實施地點 

    本校活動中心 

拾、成效評估 

一、提供家長教養子女知能，促進親子良好互動，增進親子關係。 

二、提升社區家長生活品質，進而達到家庭、學校、社區三合一教育功效。 
 
 
 
 
 
 

 

 

 

 

 

 

 

 

 

 

 

 

 

 

 

 

 

 

 

 

 

 

 

 

 

(六) 
09:00－11:00 

親職教養-成為孩子的情緒教練
(一)(二) 邱惠振諮商心理師  

11:00 賦     歸   



 

 


